附件5
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
为保障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顺利实施，维护财政资金安全与失能老年人合法权益，本机构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基本承诺

1. 资质合规。本机构依法办理登记（养老机构需备案），符合本项目规定的全部准入条件（包括人员配置、设施标准、床位规模、信用状况等），并依法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险；

2. 运营规范。严格遵守国家及本省关于养老服务安全、服务质量、预收费管理等各项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，切实保障服务安全与质量。

二、服务与价格承诺
3. 诚信定价。所有服务项目均明码标价、公开透明，价格变动依法依规公示。承诺不实施“先涨价后抵扣”、不以任何形式降低服务品质、不以次充好；

4. 真实服务。严格依照服务合同（协议）或订单约定，提供真实、规范、有效的服务，确保服务内容、时长与质量符合约定标准（该标准不低于国家、行业或项目规定的相关服务质量规范）。坚决杜绝“空挂床”“刷空单”等虚假服务行为。

三、信息与结算承诺
5. 信息真实。在“民政通”平台及相关监管系统中填报、上传的所有信息、资料、数据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弄虚作假（若本机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服务场所、联系人等信息发生变更，将在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主动在平台更新并报备）；
6. 规范核销。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和核销电子消费券，确保结算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绝不骗取、套取、挪用补贴资金。

四、接受监管承诺
7. 配合监督。自觉接受并配合民政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全过程监督、检查、审计及服务质量抽查，对指出的问题立即彻底整改。

8. 畅通沟通。主动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监督渠道等信息，及时回应并妥善处理老年人及其家属的咨询、投诉与纠纷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本机构自愿接受以下处理：

一是立即取消参与本项目的资格；

二是全额退回已违规获取的补贴资金，并自愿承担相应违约金；

三是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，依法接受行政处罚；

四是在一定期限内不得申请政府购买服务或相关补贴项目；

五是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本机构同意，项目主管单位有权根据调查结果认定违约行为，并执行本承诺书约定的处理措施。

本承诺书自签章之日起生效，效力持续至项目合作终止及相关法律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。

承诺机构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